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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安顺学院关于同意杨鹏程同学转专业决定

的通知 
 
 

政法学院、学生处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、教务处、后勤处、计

财处、图书馆、宿管科、团委： 

根据《安顺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由学生

个人提出申请，所在学院及教务处初审研究，经拟转入学院考

核和研究同意，最后通过 2018 年 7 月 11 日院长办公会议研究

批准，同意 2017级以下学生转至 2017级其他专业学习： 

杨鹏程（学号 201706104014），女，由政法学院城市管理本

科专业转入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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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顺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8 月 26日印发        



 - 3 -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A系统发文 
带格式的: 字体: (默认) 仿
宋_GB2312, (中文) 仿宋_GB2312,
小三


